
2015 公积金提取新政策：无需发票即可提取租费公积金 

◎ 转载 

 

2015 年 1月 28 日，住建部、财政部和央行三部委联合发文称：今后无房(在

缴存城市无自有住房且租房的)的职工，只要连续缴存公积金满 3个月，无需租

金发票、税票也可以支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 

 

针对新政在惠州的实施前景，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惠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相关业务科室负责人，该负责人介绍，当前市公积金中心并未收到相关指导文

件，但在当前的支取业务办理过程中，租房的缴存职工提取公积金的情况本身就

占据一定比例。 

 

面对记者追问公积金租房提取情况，该负责人针对租住公租房和商品房的不

同分类介绍道，市公积金中心在租房提取公积金过程中，租住公租房的缴存职工，

只要房屋租赁合同和租金缴纳证明完整，就可按实际房租支出全额提取；而租住

商品房的职工，提供主管部门备案的租房合同，以及发票等凭证也能实现按照租

金的一定比例提取住房公积金。 

 

对照三部委发文的新政，对于租住商品房的职工无需提供租金发票、税票也

可以支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的规定引起该负责人关注。 

 

该负责人指出，在以往的公积金租房提取业务中，职工提供发票、税票和租

房合同，这对于提取公积金的金额和比例就有具体参考，取消这一要求这也意味

着新政在未来的实施过程中还有待进一步细化。对于新政受益人群，该负责人指

出，租房提取公积金的缴存要求降低和条件放宽，对于城市稳定就业的无房职工

和异地务工人员以及就业时间不长的新毕业大学生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 

 

这在记者随后的采访中也得到证实。去年刚刚毕业，目前正在一家网络公司

就职的何小姐面对记者采访介绍，由于刚刚毕业，收入并不高，但每月公积金、

社保等一扣下来，加上房租等支出压力不小，一直也想着将公积金用起来，但是



租房提取的要求严格很难办理。对于新政，何小姐表示，28日下午一推出就在

关注，但不知什么时候惠州能正式实施。 

 

据悉，等建设部和省建设厅下达具体指导文件后，市公积金中心将结合惠州

具体情况尽快实施。 

 

作为一种住房保障制度，住房公积金制度关系到职工的切身利益。而住房公

积金提取是指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按照规定把自己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

余额取出来的行为，是实现利益的一种方式。在符合了公积金提取条件后，可以

按照提取公积金的程序要求，提取住房公积金。那么住房公积金提取条件有哪些，

住房公积金如何提取呢?本文将从这两方面为您具体分析，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 

一、住房公积金提取条件有哪些? 

所谓住房公积金提取是指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按照规定把自己住房公积

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取出来的行为。住房公积金的提取是有限制的，按照相关规

定应该具备下列条件： 

(一)职工所在单位和职工本人每月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 

(二)符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 

1、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其中“购买”是指职工买下住房，

拥有所购住房的所有权，住房可以是公有住房、商品房、经济适用房以及二手房

等。“建造”是指城镇居民经房地产管理机关、城市规划管理机关等部门批准建

造住房;“翻建”是指对住房全部拆除、另行设计、重新建造住房;“大修”是指

需要牵动或拆换住房部分主体构件，但不需要全部拆除住房。 

2、职工离休、退休的; 

3、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 

4、出境定居的; 

5、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的; 

6、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 

7、职工死亡或被宣告死亡的; 

 

二、住房公积金如何提取? 

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大致手续如下： 



(一)首先向本单位提出申请，单位审核个人提交的相关证明后，符合提取条

件的，单位填写住房公积金个人提取审批表，并加盖预留印鉴。 

(二)单位经办人员或职工个人持公积金个人提取审批表连同有关证明资料

的原件和复印件到给本单位建立住房公积金账户的公积金中心(以下简称为开户

的公积金中心)进行审批。公积金中心完成审批和录入业务后，在单位填写的公

积金个人提取审批表上加盖公积金审批专用章。 

(三)单位经办人员或职工个人持公积金中心已审批的公积金个人提取审批

表以及单位填写并签章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转账凭证”，到开户的公积金中

心办理转账业务，公积金中心将职工申请提取的住房公积金转账至其单位基本结

算账户，由单位取出支付给职工。(编辑组供稿) 

 


